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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計劃 大規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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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何納入示範區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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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何納入示範區?

對外

對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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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OBU業務
放寬信託商品範疇

 103.1.29

 
已放寬

 商品原則不受限

開放固定收益

 證券買賣經紀業務

 103.1.28

 
已開放

 開放辦理代理買賣
債券業務

簡化新種外匯業務
申請程序

 102.12.27

 
已完成

 以負面表列方式
辦理新種外匯業務

鬆綁衍生性金融商品

 102.12.27

 
已鬆綁

 不區分專業及一般客戶
並開放各類衍生性
金融商品

銀行國際金融業務

分行(OBU)

四大開放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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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前開放情形

(一)OBU業務-負面表列

未涉及新台幣之新種外匯業務

複雜之信用類衍生性商品(對境外自然人客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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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辦理帳戶保
 管業務

開放衍生性
 金融商品

簡化業務
 申辦程序

開放以信託機制
 投資國外商品

開放外幣有價證
 券經紀業務

(二)OSU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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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其他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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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未來開放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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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未來開放措施

持續透過法規鬆綁推動

金融自由化

對國內一般投資人部分，亦將持續檢討鬆綁，
 在兼顧投資人保護原則下，漸進式、穩健開放
 。

在兼顧風險控管前提下，大幅開放鬆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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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具體效益

開放OBU及OSU業務，
 預估增加就業人數

1,200人至1,250人

1.1.當初預估效益
當初預估效益

2.2.目前可能效益
目前可能效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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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具體效益與目標

(二)政策目標

擴大金融市場規模，發展資產管理業務
 ：

吸引人才回流，增加就業機會：

培育專業人才，吸引人才回流，增加就業機會，
達成育才留才目的。

吸引境外客戶到我國境內投資理財，擴大市場規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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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具體效益與目標

(二)政策目標

培養競逐亞洲市場能力：

金融發展-協助產業-創造雙贏：

培養金融創新能力，逐步建立競逐亞洲市場相關能力。

大幅鬆綁開放，讓金融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，
協助產業發展，創造金融產業雙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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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
我們在創造歷史－
大規模推動金融自由化(1年抵10年)

創造金融業更寬廣的發展空間-
催化亞洲區域性金融機構早日誕生

六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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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 
院長政策上強力支持

謝謝央行、國發會協助

謝謝所有金融業的支持，我們一起來創造-

臺灣金融新紀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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